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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委員就彰化鹿港以及臺南安平列入「台灣觀光十大文化小城」，建請檢討設置民宿之相關

規定，是否就該土地實際使用之狀況認定係屬何種區域，以維護符合條件之民宿業者權益一案所提

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台灣十大觀光小城」選拔活動，是本部觀光局為推展鄉鎮在地特色及觀光發展，吸引國內外

旅客走訪、帶動小城深度旅遊所舉辦之行銷活動，經由學者專家遴選及民眾票選出的「觀光

小城」，其本質、目的及產生程序，並非法規定義之「觀光地區」。 

二、民宿管理辦法第 5 條所列「觀光地區」，係由發展觀光條例第 2 條第 3 款：「觀光地區： 

指風景特定區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指定供觀光旅客遊覽之

風景、名勝、古蹟、博物館、展覽場所及其他可供觀光之地區。」所定義，本部並訂有「交

通部指定觀光地區作業要點」，各縣市政府得依據該要點第 3 點：「直轄市、縣（市）政府

基於觀光發展需要，為塑造地區觀光特色，加強管理，得就具有觀光價值地區，申請指定為

觀光地區。」辦理，區內建築物之造型、構造、色彩等，及廣告物、攤位之設置，得實施規

劃限制，惟目前尚未有指定觀光地區之實際案例。 

三、另為與旅館業經營型態有所區隔，並維護合理商序，在法制上，民宿係以相對低人口密度、商

業發展及土地利用等特性，做為可設置地區，對於部分都市計畫區內達一定發展程度者，較

不存有民宿設置之條件，各縣市政府可考慮在不違反土地、建管及消防之規定前提下，輔導

並協助業者朝小型旅館規劃之。 

（二十六）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國防部與政府相關單位應重新啟動調

查蔡學良案，以釐清蔡學良是舉槍自戕或他殺，除還給家屬公

道並撫慰遺屬心中的悲痛外，對社會負起找出案情真相的責任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113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2-85） 

林委員國正針對空軍中士蔡學良步槍射擊命案屆滿 5 周年，雖經軍事檢察官及法醫勘驗，調

查報告以自殺結案，但結果疑點重重，至今真相仍未明，導致家屬對判定難以信服。事發至今，家

屬與國人更想知道，案發過程是怎麼回事，如今又發生陸軍下士洪仲丘猝死案，再度引發國人高度

重視。鑒此，本席強烈要求國防部與政府相關單位應重新啟動調查蔡學良案，以釐清蔡學良是舉槍

自戕或他殺，除還給家屬公道並撫慰遺屬心中的悲痛外，對社會負起找出案情真相的責任，經交據

國防部查復如下： 

一、空軍防空部 954 旅蔡學良中士於 97 年 5 月 9 日射擊訓練時槍擊死亡案，本部前東部地方軍事

法院檢察署依據蔡士遺書、臺東縣警察局現場模擬及重建、刑事警察局槍枝鑑驗結果、法務

部法醫研究所相、複驗及相關證人之證述，推定蔡士死亡方式為自裁。 

二、嗣蔡母以軍事檢察官草率認定其子死因為由，於 99 年 5 月 13 日陳請監察院調查，經監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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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9 年 5 月 21 日親赴臺東太平靶場履勘，並隔離約詢案發時在場之 15 員官兵後，於 99 年 5

月 26 日提出調查報告，綜認蔡士死因迭經調查及鑑識機關均認死因係「自為」，與相驗結果

並無二致，軍事檢察官業盡調查之能事。 

三、另蔡母於 102 年 8 月 9 日具狀向本部高等軍事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聲請重啟調查本案有無他殺

之嫌，經該署以 102 年他字第 10 號立案，嗣依 102 年 8 月 13 日修正公布之軍事審判法第 1

條第 2 項第 1 款及第 237 條規定，業於 102 年 8 月 30 日以國高分檢字第 1020001133 號函將

全案移送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 

四、感謝委員對於國防事務之關心及指導，今後仍祈不吝指導。 

（二十七）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交通主管機關應嚴格把關台灣高鐵公

司提出之票價調整方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113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2-89） 

林委員要求交通主管機關應嚴格把關台灣高鐵公司提出之票價調整方案所提質詢，經交據交

通部查復如下： 

一、台灣高鐵公司係依據「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及「高鐵興建營運合約」規定，按台灣地

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變動率檢討運價，經查高鐵自 96 年通車營運以來，政府核定基本費率標

準按合約規定達調整標準者計有兩次，惟台灣高鐵公司皆已配合政府政策共體時艱，維持通

車時之票價。 

二、高鐵目前平均日運量約 13 萬人次，週末運量約 15 萬人次、一般日則約為 10 萬左右。台中以

北區間之旅次需求較台中以南區間旅次需求高，桃園－新竹區間尖峰時段座位利用率甚至高

於 100%。本部將持續監督台灣高鐵公司落實各項行車安全措施、致力於尖峰時段運能之提供

及離峰時段運量之提升，並力行成本撙節措施。 

三、近兩年台灣高鐵公司經營雖有盈餘，惟因整體財務仍處巨額累積虧損（截至 102 年 6 月底止為

535 億元）、未來折舊負擔將逐年加重（平均每年約 190 億餘元），且仍有貸款本息之償還（

截至 102 年 6 月底止，本金約 3,655 億元），與重大資產增置及汰換支出（2013~2016 年度約

207.64 億元，包括新增三站相關工程、南港車站相關工程、資訊設備、車站及維修基地改良

工程、各系統增置及汰換、維修設備、工具及其他）等巨額資金負擔，亟待解決。 

四、台灣高鐵公司依興建營運合約規定調整費率，本部已於本（102）年 8 月 22 日依約予以備查，

台灣高鐵公司並宣布自 102 年 10 月 8 日起實施新票價。本部為降低本次票價調整對旅客之影

響，已請該公司考量經常搭乘或經濟弱勢之旅客族群及離峰時段之優惠後，同步推出定期票

凍漲、回數票少漲、新增熟年（60-64 歲）優惠方案、早鳥票優惠數量加倍等具體優惠措施，

該公司在公告新費率時已採行上述建議。鑑於高鐵票價調漲，影響旅客支出甚鉅，又時值國

內經濟環境變動，為降低對旅客的衝擊，除台灣高鐵公司已公布之上述配套優惠措施外，本

部將進一步要求該公司，擴大增加一般旅客全面適用之票價優惠措施，並要求該公司密切觀


